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11 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會議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407 會議室 
主    席：張高賓主任 
出席人員：黃財尉、吳瓊洳、吳芝儀（休假研究）、高淑清、許忠仁、楊育儀、

沈玉培、李鈺華、高之梅、朱惠英（請假） 
紀    錄：楊雅琪、葉雅玲（請假）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一、 111學年度第2學期徵

聘專任（案）教師案 
徵聘具學校輔導與諮商、婚姻家庭諮

商或家庭教育等諮商心理學相關領域

專長之專任或專案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2名，餘照案通過。 

於111年6月28日簽奉鈞長

核可111學年度第2學期徵

聘專任或專案助理教授

（含）以上教師2名，甄選

收件至111年8月15日止僅

收到3份應聘資料，因應徵

人數不足，再延長公告至

111年9月6日，以廣招優秀

專業人才應聘。 
二、 111學年度第1學期相

關活動召開時程 
推薦張高賓老師擔任111學年度第1學
期大學部系週會專題演講主講人之

一，餘照案通過。 

將通過之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曆公告並依通過

時程邀請各項活動講師執

行中。 
三、 111學年度各項會議委

員代表 
修正通過。 相關院、校會議委員代表另

案陳報師院學院備查。 
 

四、 111學年度校級會議委

員代表推薦案 
推薦 111 學年度校級會議委員代表如

下(略) 
 

將推薦名單送師範學院彙

整備查。 
 

五、 111學年度各學制班級

導師及系所學會指導

老師人選 

推薦111學年度各學制班級導師及系

所學會指導老師人選如下表： 
已於辦理各學制新生座談

（9/5 大學部新生座談、7/9
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座談）

中轉知新生。 

 -1-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班級 111學年度導師 班級 110學年度導師 

輔一甲 高淑清老師 輔三甲 楊育儀老師 

輔二甲 高之梅老師 輔四甲 許忠仁老師 

碩一 
(諮心組) 李鈺華老師 

碩專一 
（諮心組） 朱惠英老師 

碩一 
(家教組) 吳瓊洳老師 

碩專一 
（家教組） 吳瓊洳老師 

  
碩專二 

（諮心組） 朱惠英老師 

  
碩專二 

（家教組） 高淑清老師 

系學會 楊育儀老師   

學會 李鈺華老師   

六、 112學年度各班制招生

名額調查案 
照案通過。 於9/8填報招生組。 

七、 111學年度第1、2學期

擬開設「輔導諮商基礎

知能學士學分班」案 

照案通過。 
 

委請本校產學營運及推廣

處規劃招生，已於 111 年 8
月起開班「諮商的心理學基

礎」學分班。 
 
※報告事項： 

【教師事務】 

1. 恭賀!本系吳瓊洳老師榮獲 111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其研究計畫名稱為「女性新住

民參與學習現況、影響因素與成效評估之研究」。 

2. 恭賀!本系楊育儀老師榮獲 111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其研究計畫名稱為「探究生涯輔

導諮商專業能力和專業認同之發展：導入社會建構理論以深化「生涯輔導與諮商」課程的

教學成效」。 

3. 恭賀！本系張高賓老師、李鈺華老師與師範學院相關系所老師共同合作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榮獲為期三年補助，其研究計畫名稱為「天地人合一，大嘉共營美好新故里」。 

4. 恭賀！本系張高賓老師申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11 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域與對

話~社會實踐的起承轉合」，業獲審查通過，核定補助 37,000 元。 

5. 自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依教育部函示，實施校園防疫新制，有關學生可否入班上課說明

如下： 
(一)確診、快篩陽性個案，實施 7 天居家照護期間不得入班上課；期滿且無症狀，即可入

班正常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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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同住之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實施居家隔離或自主防

疫期間不得入班上課；期滿且無症狀，即可入班正常上課。 
(三)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之師生人員，與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

鐘以上，如快篩陰性且無症狀，即可入班正常上課。 

6. 為更新 110 學年度各項工作成果報告，請老師協助於 9 月 30 日(星期五)前更新教師歷程

檔案，尤其研究發表及校外服務等項目。 

7. 本校 103 週年全校綜合性運動會，訂於 11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17 日(星期四)舉行，

前揭日期予以停課(含進修學制)，請各授課老師配合課程安排。 

【大學部學生事務】 

8. 恭賀！本系大學部三年級黃嬿慈同學獲 111 年度大專生參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指

導老師為楊育儀老師，計畫名稱為「化苦痛為恩賜— 從生涯建構理論探討藝術工作者生

涯抉擇影響因素與阻礙因應方式」。 

9. 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國民小學教師檢定通過率 100% (17 人報考，17 人通過)。 

10. 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中等學校教師檢定通過率 100% (9 人報考，9 人通過)。 

11. 本系大學部 107學年度畢業系友李昀瑾考取教育部受託辦理 111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甄選《輔導科》教師榜首，錄取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服務。 

12. 本系畢業系友賈育珊等 31 位考取 111 學年度各縣市教育處辦理國民小學教師甄選，其中

7 位考取一般教師、24 位考取專任輔導教師。 

【研究所學生事務】 

13. 本學期指導教授申請截止日為 9 月 23 日(星期五)，預計於本學期畢業之研究生須於 9 月

30 日(星期五)前完成計畫審查，12 月 31 日(星期二)前提出學位口試申請，112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前完成學位口試。 

14. 本學期第一次碩士班及碩專班師生座談會，分別於9月27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假民雄

校區A406教室，辦理「碩士班師生座談」；9月27日(星期二)下午5時45分假民雄校區A407
會議室辦理「碩專班師生座談」，敬邀老師出席。 

【行政事務】 

15. 本學期教學助理申請截止日為9月26日(星期一)，有意申請者，請轉知教學助理向系辦提

出申請。教學助理為碩士班學生者，每月補助28小時，計4個月，共計112小時；碩專班學

生者，每月補助24小時，計4個月，共計96小時。為因應會計年度結束，請碩士班之教學

助理於本年12月前請領完畢112小時。附屬中心助理，每月補助24小時，計4個月，共計96
小時。 

16. 本校為落實課程改革機制，提升本校教學品質，強化各系所課程架構與內容，使課程能符

合社會需要，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將辦理111學年度課程結構外審作業，依據本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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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外審作業要點第三點，課程結構外審應聘1至3位校外專家學者，建議各審查單位聘請

2位校外專家學者(學者、業界人士或校友)。審查項目如下： 

(1)課程結構設計與系(所)教育目標之一致性。 
(2)課程結構符合該專業領域中學術理論之架構。 
(3)系(所)訂定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與最新專業發展需求的符合程度。 
(4)相對於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必選修學分數分配之適當性。 
(5)課程結構設計欲培育學生達成系(所)之核心能力的檢核指標之適當程度。  
(6)每學年各學期必選修課程之銜接順序合理性。 
(7)課程結構設計已考量就業需求與職涯進路，培育學生將所學應用在實務上的能力。 
(8)與國內外標竿(或參考)學系(所)課程結構設計相符程度。 

17. 本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訂於10月3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假民雄校區A407會議室召開，

請老師準時撥冗與會。 

 
※討論事項： 
提案二：有關本系 111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申請畢業學分抵免案，提請審

查。 

說  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二條第八款「本大學碩、博士班新生於學、碩

士班時修畢該碩、博士班之科目且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此科目之學分數如未列入其學、

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者，經系所主管同意後，可申請抵免；惟抵免學分總數以就讀系所

規定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然各系所另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若修畢之科

目已列入學、碩士班畢業學分數，且該科目為碩、博士班必修科目者，得申請免修，

惟仍需修滿碩、博士班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二、依據本系課程修習要點第二條第九款規定「本系研究生抵免畢業學分者，依下列規定

辦理：(1)必修科目不可抵免，選修科目至多可抵免 10 學分。(2)抵免科目須同為碩士

層級之課程名稱、學分數須與本系開設課程一致，或課程名稱不同惟內容相同、學分

數多於本系開設學分數者，方可申請抵免。(3) 欲抵免之科目以入學學年度向前推算

10 學年（含入學學年度）內所修習之碩士層級課程為限。(4)申請抵免者，須於入學後

第一學期辦理，以一次為限，檢附該科目之學分證明書影本、學分班班級成績單影本、

課程大綱等相關資料，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始得辦理抵免。 

二、檢附研究生申請抵免畢業學分情形如附件 5(頁 10-78)。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通過情形如附件 6(頁 79)。 

 

※臨時動議：無。 
 

 -4- 



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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